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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经 济 工 作 中，

“拿着鸡毛 当 令箭” 的

现象曾经风行。有一些

单位和个人，对上级有

关文件断章取义，或者

抓住 某个领导人讲话的

只 言片语，作为违背财

经纪律 的 依 据，通 过

“灵活 变通” 、 “比 照

办理” 等一系列 “技术

处理”，从而巧妙地绕

过“红 灯”，大肆进行偷

漏税收、截留利润、哄

抬物价、乱 发钱物的活

动，扰 乱 了 经济秩序，
阻碍了 改革的进程。

与这种 “拿着鸡毛

当 令箭” 的不良倾向相

伴而行的，还有另一种

不正 常现象，那就是，
有些地 区、部 门 和 单

位，竟然把“令箭”视如
“鸡毛” ，对党和国家

的政策规定有令不行，
所禁不止。有例为证。1988年2月，国务院曾经

发出 紧急通知，要求1988年社会集团 购买 力 务

必比 上年压 缩20%。然而，来自国家统 计局的

消息则是，1988年1-7月份，全国社会集团 购买

消费品 达368.3亿 元，比 上年同期增长19.8%。
这似乎恰好与国家要求来了一个颠倒。类似的

例证俯拾即是：中央三令五申压 缩基本建设规

模，清理楼堂馆所，可是一些地 区和单位却置

若罔闻，按兵不 动，稳坐钓鱼台；中央决 定清

理、整顿政企不分、官商不分的公 司，但 “官

倒爷” 却变本加厉地 倒 买 倒 卖，非法牟取暴

利；中央决定放开、调整部分名 烟名 酒价格时

明 令不 准 “搭 车涨价”，可是一些地区和单位

不但竞相“搭 车”，而且 “抢先出 车”，刮起

了 乱涨价、乱收 费之风……如此阳奉阴违，抗

命不行，危害匪浅。它扰 乱 了 经济环境和经济

秩序，败 坏 了 社会风气，阻碍改革 的 顺 利 进

行，使国家受损，人民受害，成 了目前广 大群

众十分担心而 又非常愤恨的问题，亟待解决。
产生这些现 象的原因是 多 方 面 的，窃以

为，主要是一些地区、部门和单位，缺 乏全局

观点，只 考虑小团体利益，挖 空 心 思 地 “研
究” 对付国 家有关政策的 “对策”，甚至不惜

与国家政策背道而驰，视 “令箭” 为“鸡毛”，
我行我素。而我们一些政府部门、执法机关对

这类问题查处不 严（有些事情本来就 是政府所

为），“重申” 虽然很多，“严 惩”却软弱无

力，致使这类现象在空喊 “从严 惩处” 中愈演

愈烈。
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 定，今明 两年要把

改革的重点放在治理经济环境、整顿经济秩序

上来。这既是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，也 是深化

改革的重要内容。这就把解决上列问题提到 了

战略 的高度。要完成这个任 务，必 须认真进行

坚持四 项基本原 则的再教育，树立全局观点，

恢复并提高党和国家政策法规 的 权 威 性。须

知，把我国经济由产品 经济旧 模式转移到有计

划的商品 经 济的轨道上 来，是一项十分宏伟而

又极其复杂的 系统工 程，没有严肃的纪律、统
一的步调，是难以 奏效的。我们在政治上应 当

同党中央保持一致。在经济上也必 须有坚强的

纪律性。决 不能为 小利而忘大义。凡国家明 令

禁止的事，一律不干，已经干的 则 应立即 坚决

纠正。在我们国 家，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密不

可分，不 允许存在不 受整体利益制约的局部利

益。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。许多事实已经证

明，损害整体利益，必将危及局部利益；算计

国 家的 全局，虽得益于一时，到头来则贻 害于

长远，终归还是算计了 自 己。
应 当特别指 出的是，教育并非万能。还必

须辅以 铁的手腕，克服软弱无 力的状 态。近几

年，我们有些政府部门，只是满足于“令箭”

的传递。中央发 出“紧急通知”，省里 则 “结

合实际情况”作 出规定，市里再 “根据上级精

神”提出要求，县里就原文照转并 “提出贯彻

意见”，如此这般，只 不过是发狠在会议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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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在文件中，“令箭” 依然是“令箭”，并

没有转化为行 动。一 再“重申” 而 并 不 “严

惩”，使 “令箭” 失去应有的权威。一些胡作

非为的单位和个人，自然 有 恃 无 恐，视 “令

箭” 为儿戏。因此，当前最要紧的还是各级政

府下决 心从处理 具体事情入手，查处和严惩拿

“令箭” 当 “鸡毛”、肆意违背国家政策和财

经纪律的行为。对那些典型案例，应当公开审

理。涉及面 广 而 且影响恶劣的则要一抓到底。
不应 当在文字游戏、纸上谈“严” 的敷衍之中

不 了了 之。只要动真的，来硬的，干实的，抱

法处势，令出法随，除非亡命之徒，人们是不

敢再把 “令箭” 当 “鸡毛” 的。对此，广 大群

众是拥护和支持的，并寄有很 大希望。

需要说明一下，出现这种拿着“令箭” 当

“鸡毛” 的现 象，也 无须大惊小怪，更不应 当

因此把整个经济形势 估计得一无是处。其实，

这是新旧 两种体制 交替、转换过程中诸多矛 盾

错综 交织的一种折射现象，是一种短暂的 矛盾

过程，带有过渡色彩。它从一个方面 说明 了 治

理 经济环境、整顿 经济秩序的重要 性 和 迫 切

性。只要在加 强经 济手段、法律手段、行政手

段、纪律手段和思想政治工 作手段的同时，搞

好 配套改革，完善法规，加强和 改善宏观调控

机制，建立起良好的经济环境和 新 的 经 济秩

序，这种把 “令箭” 当 “鸡毛” 的现 象便会逐

渐减少，以 至绝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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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八讲  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的管理

闻 行

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费是国民收入再

分配中消费基金的一 部分，属于 国家 预算 拨

款，主要用于优抚、安置、救灾、救济、社会

福利等方面。这项事业费也是属于整个社会保

障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由民政部门掌管。使

用管理好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费，对于保

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，维护社会安定，

加强部队建设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

文明建设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，同时也体现

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。
一、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的使用范围

按国家预算支出科目，抚恤和社会福利救

济费类分为抚恤事业费、离休费、退 休 退职

费、社会救济福利事业费、自然灾害救济事业

费、其他民政事业费六款。

1.抚恤事业费。此款是国家对革命军人、

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其退伍、残废或牺牲病故

的时候给予本人或家属的一种物质帮助。这部

分支出包括：（ 1 ）牺牲病故抚恤费。它是用

于牺牲病故军人（包括人民武装警察）、人民

警察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（包括由国家 补助的

民主党派、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）及上述范围

的离退休人员、参战民兵民工、革命烈士的家

属的一次性抚恤金和按《 兵役法》规定发给烈

属、牺牲病故军人家属的定期抚恤金。（ 2）

残废抚恤费。它是用于因 战或 因公 的残 废军

人、残废人民警察、国家行政机关的残废工作

人员、参战残废的民兵、民工的残废抚恤金和

在乡特等、一等残废人员的护理费，按规定可以

开支的各种残废补助费。（ 3）烈军属、 复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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